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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近代以来“规律”的语义变迁

———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重点的考察

王士皓

内容提要 “规律”是现代汉语的常用词，但是其“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最终确立却

只有几十年时间。在古代汉语中，“规律”是指人为制定的“规章律令”。晚清以降，随着

科学观念的传入，“规律”一词才有了“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但这一义项并未得到普

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规律”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

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正式术语。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规律”不仅完成了自

身的彻底转义，并在与其他相关词语的比较中取得优势地位，成为表述“客观性”“必然

性”最常用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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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是现代汉语的常用词，在正常语境下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在专业术语中有“自然规律”
“社会规律”“历史规律”等各种“规律”，在日常用语中有“作息要有规律”“生活要有规律”等说法。
这两种用法正好对应着大部分汉语辞书解释“规律”时的两个义项。《辞海》对第一个义项表述为“事

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并指出规律“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① 对于第二

个义项，《大辞海》的解释似乎容易让人理解: “合乎一定方式或秩序。如: 生活很有规律。”②如果

不拘泥于一些细微的差别，目前绝大部分汉语辞书对“规律”的解释都集中在这两个义项。
对于第一个义项，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观中，“规律”更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术语。因为是否承认历史发展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 与历史虚无主义

的重要分歧。下面一段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字可以较为直观地说明这一点:

否定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这是第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宣扬人的主观性决定各

种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具有不可预测性，因而没有规律可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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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不断地从低级到

高级发展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的封建主义时间太长，在西方列强入侵

中国时手忙脚乱难以应对，把中国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

规律。①

此段引文仅有 200 余字，但“规律”就出现了 5 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规律”是论述社会历史观

时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关键词。所以，无论是作为日常用语，还是专业术语，“规律”的用法都是人

们所熟悉的，这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规律”含义的普遍认同。然而，“规律”现有用法的历史却是

十分短暂的，其义项的完全固定甚至只有几十年。“规律”从何而来? 近代以来又经历了怎样的语

义变迁? 这种变迁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影响的? 这些将是本文考察的主要内容。

一、“规律”的原义和转义

“规律”的原义在现代汉语中已基本消失，《汉语大词典》保留了对这一义项的解释———“规章

律令”，所用的例句是太平天国洪仁玕《自传》中“严守天条规律，不敢秋毫有犯”。② 从这一解释可

以看出，此处的“规律”完全没有“客观必然”的含义，而且是与“客观必然”完全反向的“人为制定”
的产物。

在古代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中，单音节字是主体，后来随着语言表达对象的丰富和变化，逐渐

发展成双音节甚至多音节词。“规律”也是由“规”和“律”两个单音节字，经过一定的符合汉语习

惯的合成，最后固化为有明确含义的一个名词。
在古代汉语没有现在通用的标点体系的情况下，两个独立汉字相邻出现是合成一个新词的可

能途径，至少在“规律”一词中能找到一些佐证。在唐文《虑囚制》中，“规律”第一次相邻出现。当

然按照句义，应该这样标点:“礼防君子，自昔通规; 律禁小人，由来共贯。”③到了元明时期，“规律”
的连用不再是无关联的了，而是构成了限定性的状语句式，即以某种规则约束某人的结构，如“以

孔子下学上达之规律牟尼也”④，“惟以清规律己，守道修真”等。⑤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两例的原始

刻本文献中均已有句读，但“规”和“律”之间并没有断句。此后，“规律”作为一个合成的名词开始

出现，如在明末时人的笔记中即有“生不循规律，死更荧惑于人”的用法了。⑥

到了清代，“规律”已基本固化成一个合成的名词，使用范围也扩展到了“人为制定”的众多领域，而

且直到清末这一含义都没有变化，如“僧道不守规律者，听所司究治”⑦，“后三者俾其服从规律，陶淑性

情，增益智识”⑧，“惟自充巡警后，即行另尊巡警规律办理”⑨，“又西洋各厂规律谨严，无由溷入”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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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彼教中规律甚严，一破戒即不得再入”①，“至体操运动，则大要在听号令，守规律”等。②

晚清以降，在内外多重因素的交织下，科学观念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国广泛传播。
无论是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官方机构，还是数量众多的民间报刊，都翻译、出版或刊载了大量介绍

科学内容的著作和文章。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指代 science 的“科学”在中文出现，至 1906 年之

前表示科学概念的“格致”几乎完全被“科学”取代。③“科学”的定名，无疑推动了科学观念的进一

步传播，因为用“科学”取代其他词语本身，就是人们对科学本质认识不断加深的结果，正如当时严

复所说，“执果穷因，是惟科学”。④ 而“执果穷因”后人们得出的认识，必然需要用某个术语来概括

总结。“规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与原始含义不同的转义，成为了科学可以发现的“规

律”。
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能查到的最早的“规律”转义的材料，是 1903 年 5 月 25 日《新民丛报》“华

年阁杂录”栏目中的一句话:“意大利有一种蜜蜂，形状与日本蜂无异，而运动规律则大异。”⑤“华

年阁杂录”栏目中大多是与自然科学有关的短小文章。这篇文章所述这种蜜蜂的“运动规律”，显

然不是原先“规章律令”的含义，也不是任何意义上“人为制定”的结果，而是指这种蜜蜂所具有的

客观属性。
如果说这篇“华年阁杂录”中的文章可以定位于逸闻趣事的科普小文章，那么同年 11 月《浙江

潮》中《斯宾塞快乐派伦理学说》则是一篇较为系统的学术性文章。其中对于“规律”有这样的

表述:

夫普遍的行为是最次序的也，例如上至人类，下至微虫，无可越阶级而紊行。音茀苏亚游

行水涯( 水栖滴虫类) 似无规律，然以显微镜观之，见其细须舒卷，能捕微虫之微虫。⑥

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这里的“规律”显然不再是人为制定的范畴，特别是结合第二例的具体语境，

从人类到微生物都具有的无法超越的“规律”，显然具有了“客观性”“必然性”的含义。
需要指出的是，《新民丛报》和《浙江潮》都是在日本发行的中文报刊，因此这种含义的“规律”

很可能首先在日语中出现。很多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出现的术语，如“科学”“经济”“革命”“唯

心”等，都是日语借用古代汉语词汇翻译欧系语言的相关术语，并进行了转义，然后这一新义项再

传回国内。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将这类词称为“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 现代汉语中源自古汉

语的日本‘汉字’词语”，在该书附录中列出了数百个这类词语，其中没有“规律”，但是有“法则”，

对应着与“规律”同源的英语 law。⑦ 考虑到现代汉语中“规律”和“法则”是同义词( 包括《辞海》等

多部辞书都是这样解释) ，再结合这种含义的“规律”首先出现在日本发行的中文报刊，可知“规律”
也应该属于刘禾所说的“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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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05—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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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之逸闻》，《新民丛报》第 32 号，1903 年 5 月 25 日，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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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 2014 年版，第 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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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丛报》对于国内的影响，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不过，就“规律”一词而言，自

《新民丛报》在 1903 年首先出现了其“客观性”“必然性”的含义后，国内报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

没有跟进，但是“规律”的第二个义项却率先在国内的文献中出现了。由于这两个义项有一定的相

关性，本文对此也做简单的介绍。
1909 年，丁福保翻译了一篇日文的养生文章《长寿法要项三十二条》，其中一条为“须为有一定

规律之生活”。① 同年，该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 “平日之生活当令遵循规律，劳动安逸常须适

度，饮食起居弗稍疏忽。”②显然，这里的“规律”是作为“合乎一定方式或秩序”的含义出现的。值

得注意的是，“合乎一定方式或秩序”背后仍然对应着某种客观、必然的因素。例如，我们在说“生

活有规律”时可能更多地是强调应该养成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之所以要这样，最终参照的仍然是

人体生理功能所对应的运行规律。这一义项出现后就一直是很稳定的使用，本文将不再赘述。
再回到“规律”的第一个义项，即“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直到 1915 年，国内的文献中才出

现了这个义项的“规律”，“我国凡百学术，其遵科学的规律以从事研究者，皆不少概见”。③ 1918 年

的一篇文章中，针对当时以减少人口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指出“此等方法，皆为背天逆道之事，即

与自然规律相违背者”。④ 特别是 1919 年谭鸣谦( 谭平山) 的《哲学对于科学宗教之关系论》更是

一篇标志性的文章，虽然该文主要论证的是哲学在科学和宗教之间的调和作用，但是在其中的科学

一章中，出现了十余次的“规律”，不仅讲到了“共通于力热音光磁电”的“质力不灭之规律”⑤，更是

明确指出了“科学以研究现象而发见〔现〕其规律为主旨”。⑥ 这篇文章之所以是一篇标志性的文

章，是因为科学观念在中国逐渐落地生根的时期，该文第一次明确用“规律”一词表述了科学的主

旨，这一点在之后“规律”的演进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二、“规律”的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因素

如果说“规律”在 20 世纪初的转义，是科学观念传入中国而在汉语中的某种体现的话，那么

“规律”能有现在的普及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先看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情况。“规律”有了“客观性”“必然性”转义后，这种义项的“规

律”在文献中是有所体现的，如“一般生物学家多本生物体中之物理化学性质，认为一切生命现象

皆可以物理与化学之规律解释之”。⑦ 但是，这种用法在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并不常见，“规

律”的首要用法依然是“主观”( 即人为制定) 的“规章律令”。首先，政府公文依然使用“规章律令”
的“规律”。如 1928 年江苏的《行政人员应守之规律》⑧和浙江的《行政人员规律》⑨等。这些“规

律”大同小异，基本都有“恪尊国民党纪”“服从政府命令”“革除官僚习气”等内容。第二，在辞书

中“规律”仍是主观含义的解释。初版的《辞源》《辞海》都没有收录“规律”一词，而在 1938 年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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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教育促进会审词委员会编的《标准语大辞典》中，“规律”的解释是“一定的法则”①，在同一辞

典中“法则”是“做标准的规则”②，而“规则”则是“办事的章程”。③ 由此可以确定，“规律”在那个

时代的“标准语”中仍然指的是人为制定的规则。第三，在启蒙教育中确认了“规律”的含义。在民

国文献中可以看到很多诸如“童子军规律”字样的材料，直到 1946 年正中书局依然延续着这种用

法出版了《规律故事》一书，仅看书名很可能会产生误解，而实际上该书是教导儿童应该遵守诚实、
忠孝、助人、仁爱等“规律”，每一章都有提纲挈领的“规律原文”出现在篇首的醒目位置，如第一章

的“规律原文”就是讲诚实的，“为人之道，首在诚实”。④

上述分析表明，在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下，或者说在当时官方的话语体系中，“规律”最普遍

的用法还是指人为制定的“规章律令”，而其“客观性、必然性”的含义虽已被使用，但尚未普及。
而在马克思主义及左翼话语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是以唯物史观为主的。与

此相应，“规律”一词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最早也是出现在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中。早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就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例如在 1919 年第 5 期中就有 5 篇关于马克

思生平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其中的一篇文章中有如下含有“规律”的表述:

所以社会生活里头有一种规律。这种规律，是可以天然科学的方法赢得的。社会经济的

现象，是一种天然物。他的成立、变化、消灭，都是可以天然科学方法探讨的。这社会经济现象

的全部，就是社会生活的“物质”。⑤

这是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章中最早的关于“规律”表述。尽管在行文习惯上与现在

不同，但是这段文字却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内在科学性，“‘唯物的历史观’是一种科学的

观察方法”。⑥ 前面提过，在科学观念传入中国，逐渐在国人心中落地生根的背景下，“客观性”“必

然性”的“规律”一词出现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 即引文中的“唯物的历史观”) 第

一次将“科学的精确性”引入社会历史的研究中，使其可以用“天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探讨。这样，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或者说在对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中，就可以得到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

性”“必然性”的规律。
在此之后，特别是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后，《新青年》中刊载了更多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文章，如《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等，这些文章中

都有多处“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规律”出现。当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看，仅仅

比照自然科学的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解释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从当时特

定的历史环境看，这种认识却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找到了必然性的依据。在这种语境下使用“规

律”，对于这一术语在日后的普及所起到的作用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发生了转变，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

唯物论) 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并最终确立了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建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自 1920 年代起，辩证唯物论开始较为系统地在中国传播，在这一领域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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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一词也开始出现。
1924 年《新青年》刊载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一文，其中谈到“唯物主义辩证法底

第一个规律就是毫不要以流行在社会关系上底观念与这些关系底实际相混”，“唯物主义辩证法底

第二个规律，需要在实际底全部中研究实际”，“最后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规律，就是没有

抽象的真实”。① 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这里的“规律”已不是唯物史观中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

中的规律，而是在运用辩证法进行思辨并指导实践的规律。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绝不仅仅是指某种思辨过程，而是一个涵盖本体论、认识论

和方法论的完整体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工作，1936 年出版的艾

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成果，该书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了辩

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在这些内容中，出现了关于辩证法三大规律的经典表述:

我们前面讲过的矛盾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三个规律，就是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三

大根本法则。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版《大众哲学》中，关于三大规律的表述，“律”“定律”“规律”“法则”是

并用的。但是，到此时为止，关于“规律”的使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中已经较为常见

了。正是这种使用，基本奠定了之后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规律”成为自然、社会和思维等不

同领域“客观性”“必然性”概念的正式用语。
当然，“规律”的完全转义并非一蹴而就。即使在中共的刊物中，作为“规章律令”的“规律”也

是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的，如“不在机上私自谈话，不违犯红色通讯规律，保障通讯的秘密”③，“窑洞

是需要大加整理，柴火、油、盐是需要当地购买，规律是需要从新订定”等。④ 显然，这些都是“规章

律令”的“规律”。
但从总体而言，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规律”向“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大致是在 1930

年代末至 1940 年代初完成的。语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过程和特性，但领导人讲话和权威著作中的

用词，可能会加速某些术语的形成、流传和普及。就“规律”而言，在已经成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

常用词汇的前提下，1930 年代后期的两件事可能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一是 1936 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这篇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经验的著作中，“规律”竟然出现了 50 余次，远多于日后《矛盾论》《实践论》等更为理论化的文

章，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这篇文献不仅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递次分析了“战争的规律”“革

命战争的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更是深刻地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

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⑤而这也正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此外，该文最初是以演讲的形式出现的，演讲相对于书面文字要多一些口

语化的因素，由此大致可以判断“规律”已经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使用了。
二是 1939 年《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出版，虽然该书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明显带有斯

大林时代的印记，但其中《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后续版本名称改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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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唯物主义》) 一节含有“规律”的相关表述，已与现在的表述非常接近，如“假如自然现象的联结及

其互相依存性是自然发展的规律，那么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结及其互相依存同样亦不是偶然的事，而

是社会发展的规律”①，“历史科学的第一等任务乃是研究与发现生产的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

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② 该书出版后影响极大，其中出现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可

以视为该词使用的一种规范。
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下“规律”向“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大致完成了。这时

的中共理论刊物《解放》《共产党人》以及边区文化协会主办的《中国文化》等刊物中大量使用了具

有这一义项的“规律”，但是作出这一时期“规律”转义大致完成的判断，不能只依据这些理论、文化

类刊物。因为某个术语的使用，虽然基本上首先产生或译介于知识界、理论界，但最终的普及情况

还要看大众的接受程度。1939 年《新中华报》有一篇报道，生动地展示了“规律”的普及情况: 在党

校学员参加秋收突击的修整间隙，小队长从口袋里拿出教务主任为秋收突击而出的几道题，其中就

有“你们在收割中可想到一条自然规律? 这规律是恩格斯说过的”，“在你们秋收过程中可想到一

条社会规律? 这规律是马克思说过的”。③ 由于这是一篇关于秋收的报道，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有

过多笔墨。从这些问题本身及文中“六百亩的黄米，原定十二天完成，但在同志们空前的战斗热情

下，三天便胜利的完成了”的报道看，这些学员很可能是一线的学员而非高级干部。这正好说明了

“规律”已是一个十分流行的词语，可以在口语化的环境中没有障碍地使用。而自 1946 年《人民日

报》发行至今，该报所有文章中出现的“规律”都是现在人们熟知的通用义项，“规律”从“人文制

定”或“规章律令”向“客观必然”的转义彻底完成。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大

量马克思主义术语被译介为中文，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李博在《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

的起源与作用: 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④一书中介绍了数十个马克

思主义术语，如“革命”“阶级”“社会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等，并未包括“规律”一词。的确，

将“规律”直接视为马克思主义术语是不准确的，但是该书也包括了“思想”“价值”“知识分子”等

非马克思主义专用的词汇。从这个角度看，“规律”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用术语，但它的义项

却是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过程中最终得以普及的。

三、几个相关问题

以上主要探讨了近代以来“规律”自身的语义变迁，重点考察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下其

“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普及过程。除此之外，就“规律”的概念史研究而言，还有一些相关问

题值得关注。
第一，近代以来，在“规律”语义自身演变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与“规律”含义相近的词汇在各种

文献中出现，其中最常见的是“公例”⑤和“法则”。
和“规律”类似，“公例”直到 1898 年还表示人为制定的规则，如“欲详知万国航海旗号之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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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虽然近代文献中很多地方的“公例”一词可以用“规律”替换，但时人对“公例”是否具有“必然性”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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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专门之字典”。① 但到 1902 年，梁启超所言“虽土地远隔，人种各殊，而天演之公例不少异

也”②中的“公例”和现在所说的“规律”就已基本同义，而且在之后的一二十年中，“公例”是表示规

律含义最常见的术语，特别是在科学用语方面。1920 年代科玄论战中，无论科学派还是玄学派，都

使用了“公例”一词，张君劢更是明确地指出，“其验诸各事而准，而后所谓自然公例( Natural Law)

者乃以成立”。③ Natural Law 现在的翻译就是“自然规律”。
“规律”取代“公例”是有多种原因的，本文在此只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近代自然科学取得的

成就，大多是通过数理实验取得的，而其中的结论，尽管需要逻辑演绎的基础，但实验本质上是归纳

的方法，所得到的结论称为“公例”也是与归纳方法相符的。但是，这就降低了“公例”的确定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律”似乎要比“公例”适合表示“必然性”的含义，这样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用
“规律”表述人类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必然性，就顺理成章了。

“法则”是到现在为止仍然使用的一个术语，在《辞海》等辞书中依然作为“规律”的同义词出

现，但实际上，现在“法则”的使用远少于“规律”。前文已述，“法则”直到 1930 年代在《标准语大

辞典》中仍是“做标准的规则”的意思，“法则”和“规律”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下最终完成了“客

观性”“必然性”的转义，但是，“法则”似乎在“客观性”“必然性”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出“普遍性”
的特点，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特殊国情则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更被强

调的方面。前文所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落脚点最终还是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

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还有本文开头所引的李殿仁的《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极大危害性》也有“这是

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之语。近代以来“法则”在转义过程中似乎更强调“普遍性”的含义，具

有宇宙意义的普遍性多用“法则”，如“这个宇宙根本法则，中国人谓之‘道’”④，有些既具有必然性

又具有特殊性的表述似乎用“规律”更合适。
艾思奇《大众哲学》的不同版本展现了“规律”和“法则”使用情况。前文已述，在 1936 年的版

本中已出现了“规律”一词，但客观地说当时“法则”一词还是占有优势的。1938 年的版本对篇章

的标题进行了改动，将第四章的标题改为《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⑤，但是 1947 年的版本中这一章

的题目已改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⑥ 不仅目录中的“法则”变为“规律”，正文中的“法则”绝

大部分也被“规律”所替换。即使是出于某种习惯因素需要“法则”和“规律”并用，也是“规律”作

为主体，“法则”作为补充:

我们这里所谓事物发展的一定的秩序和过程，就是以前讲的事物的规律( 也叫做法则)。
任何事物都按一定的秩序或过程而变化，这种性质，叫做事物的规律性( 或叫合法则性)。⑦

而在以前的版本中，上述内容的表述则是“法则”在前，“规律”在后。更多地使用“规律”后，对规

律特殊性的论述也更加深入了。在《规规矩矩———规律与因果》( 之前的版本为《规规矩矩———法

则与因果》) 一节中，大量增加讲解规律特殊性的篇幅，在理论上揭示了“规律决定于事物的发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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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新报》第 1 册，1898 年 3 月 13 日，“答问”，第 17 页。
中国之新民:《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新民丛报》第 1 号，1902 年 2 月 7 日，第 58 页。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张君劢等著:《科学与人生观》，黄山书社 2008 年版，第 64 页。
雪林:《文以载道的问题》，《现代评论》第 8 卷第 206、207、208 期合刊，1928 年 12 月 22 日，第 456 页。
艾思奇:《大众哲学》，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8 年版，目录页、第 107 页。
艾思奇:《大众哲学》，新华书店 1947 年版，目录页、第 86 页。
艾思奇:《大众哲学》，新华书店 1947 年版，第 167 页。



2019 年第 1 期

况，和它所联系的条件”①，而这种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就“能够用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知识来补充、
发展马克思主义”。②

第二，从本文前半部分的引文可以看出，包括梁启超、杜亚泉( 伧父) 等著名学者在 1910 年代

就已使用这一含义的“规律”，而像《东方杂志》之类非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刊物中的“规律”亦不少

见，本文重点考察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规律”的普及过程，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非马克思主义

话语体系下其“客观性”“必然性”义项的使用情况在不同时期就没有变化，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话语

体系中的相关文献为考察“规律”的普及过程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线索。
第三，本文探讨了近代以来“规律”从“人为制定”到“客观必然”( 包括“合乎一定方式或秩

序”) 的转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规律”也还有其他义项偶尔出现，主要是在与哲学相关的专业术

语中，如“范畴”———“共相就是这个空—时的‘配列’( configuration) 或‘定则’( determination) 或

‘规律’( category) ”③;“系统”———“玄学家人人都要组织一个牢固不拔的‘规律’( System) ，人人都

要把自己的规律当作定论”等。④ 虽然并不常见，但在今后“规律”的概念史研究中还是值得关

注的。

( 责任编辑: 薛刚)

·书 讯·

《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
周棉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188 元

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按照民国的阶段性建构大的纵向框架，探索留学生群体在民国各阶段发展

中的作用，比如清末留学生参与新政改革，北洋留学生多元的救国道路，抗战中留学生的文化传承和科

学研究，以及战后留学生的政治诉求等; 下编以专题为线索，探讨留学生群体在民国不同领域的贡献，

包括建立新式教育体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推进军事和国防的现代转型，推动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等。本书从纵横两个方向论述留学生群体的作用，结构合理，规模宏大，史料丰富，论证严密，有较多值

得重视的新观点，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提炼，达到了新的高度。本书已纳入国家社会科学成果

文库，是作者长期研究“留学生与近代中国”这个课题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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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大众哲学》，新华书店 1947 年版，第 172 页。
张东荪:《名相与条理( 续) 》，《东方杂志》第 24 卷第 4 号，1927 年 2 月 25 日，第 54 页。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张君劢等著:《科学与人生观》，第 184—185 页。


